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２５７

，

８６３

，

７１７．１７ １

，

２０９

，

８８８

，

１１９．４７ ３．９７

营业利润

－２５６

，

７９７

，

１６０．７６ －２５

，

６１１

，

１０８．５１ －９０２．６７

利润总额

－２６０

，

７６３

，

０５１．４９ －１４

，

４８７

，

１５９．２４ －１

，

６９９．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３

，

８１１

，

６２１．９７ －１６

，

４５１

，

８８９．９１ －１

，

６２５．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５４ －０．０９ －１

，

６１１．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９．０７％ －３．５１％ －８５．５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０８１

，

９０６

，

５１４．３３ １

，

３３１

，

５９１

，

２４８．８９ －１８．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７６

，

９４１

，

０１０．５６ ４６０

，

５４２

，

５０７．０７ －６１．５８

股 本

１８３

，

８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

，

８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９６ ２．５０ －６１．６０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５

，

７８６．３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９７％

；营业利润亏损

２５

，

６７９．７２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３

，

１１８．３８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２８

，

３８１．１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６

，

７３５．９７

万元。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国际、国内对锌的消费需

求减缓，公司的锌锭生产量和销售量受此影响均未能按年初计划完成。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用煤炭价

格成倍增长，其它原辅材料跟过去相比也呈现不同程度上涨，加之公司水力发电站遇到区域性百年不遇干

旱，来水量大幅减少，发电量为历史最低，所欠缺的大量生产用电只能外购，而所购电价则按云南省电网划

分的丰水期、枯水期和平水期执行，其间电价再按峰、平、谷时段计价，每类时段电价在过去的基础上均有

大幅提升。 受以上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公司产品生产成本增加，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较大亏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披露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特别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许克昌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喻永贤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阮花云女

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 子 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４８

，

２１０

，

４４４．４３ ２

，

２５９

，

０４６

，

６６８．６７ ３０．５１％

营业利润

６２１

，

２９７

，

７０２．８０ ４６９

，

７０７

，

２４９．４２ ３２．２７％

利润总额

５５９

，

３０３

，

１６７．５８ ４８３

，

６７５

，

１６７．０１ １５．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７

，

８７３

，

６６１．８１ ４２２

，

７５１

，

１３１．３４ １７．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１ ０．６１ １６．３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１７％ ２８．１１％ －６．９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４

，

４２３

，

０６８

，

７０９．６５ ３

，

３０４

，

４１３

，

４８０．２４ ３３．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７１４

，

８９５

，

１６６．３８ １

，

６８５

，

５３７

，

１５７．３６ ６１．０７％

股本

７１１

，

１１２

，

１９４．００ ４５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８２ ３．７３ ２．４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市场需求平稳增长

，

境外贸易业务增长较快

，

从而使公司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增长较大

；

总资产增加较大的

主要原因系养殖规模扩大

，

投入增加所致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较大的原因系定向增发股票及本期利

润增加所致

；

股本增加较大的原因系定向增发股票及转增股本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７．７７％

，

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备查文件

�������

１

、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厚刚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勾荣

、

会计机构负责人石永凯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９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德

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再次公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周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２６

楼

２６０１

会议

室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周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

２５％

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的《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股份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股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股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第二天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１４

：

００

以前的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公司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

１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２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９

；投票简称：德赛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

２５％

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对于各议案，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具体如

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德赛电池”股票投资者，对议案投“同意”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４９

德赛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②

股权登记日持有“德赛电池”股票投资者，对议案投“反对”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４９

德赛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③

股权登记日持有“德赛电池”股票投资者，对议案投“弃权”票，投票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０４９

德赛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

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和瑞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 ９９８８９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２６

楼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附件：（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放弃三家子公司

２５％

股份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二年 月 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

000833

公告编号：

2012-006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编号为

2012-003

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的公告》。由于格式未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14

号

-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及提名人声明公告格式。 对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第二十九条补充如下：

补充前 第二十九条：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情形；

补充后 第二十九条：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邵九林先生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次，

未出席

0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吴炳贵先生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0

次，未

出席

0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因工作疏忽，给投资者造成不便，致歉。

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补充后）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补充后）

提名人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邵九林先生、吴炳贵先生为广西贵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

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被提名人符合广西贵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二十四、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十七、包括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同时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邵九林先生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次，

未出席

0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吴炳贵先生在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0

次，未

出席

0

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2

月

29

日 星期三

特别提示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0]26 号）以及《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拟在创业板

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

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www .s z s e.cn）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

重要提示

1、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飞光电”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 04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2]�240 号文核准。 聚飞光电的股票

代码为 300303，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网上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

发行数量的 19.55%，即 40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

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作为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3 月 1 日（T-6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T-3

日）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

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

排” ，请有意向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参

加现场推介会。

4、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T 日（2012 年 3 月 9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

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

格。

5、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2012 年 3 月 6 日（T-3 日）12: 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

对象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初步询价。

6、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

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 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

数量和申购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80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

量必须是 80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400 万股。配售对象

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

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8、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

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9、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

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

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10、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400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

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

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80 万股）获配一个编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编号的个数等于其资

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申购单位， 最终将摇出 5 个号码， 每个号码可获配 80 万股发行人股

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400 万股，不需进行摇号抽签，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11、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

象提供的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及配售对象具体报价情况。

12、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

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3、回拨机制：网上申购不足时，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申购，回拨数

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80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仍然申购不足的，

可以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14、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400 万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

然申购不足的；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预期；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15、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2 年 2 月 29 日（T-7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 .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 .cns 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 .s ecu times .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www .ccs tock.cn）和发行人网站（www .jfled.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深圳市聚飞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同时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7日

2012年 2 月 29 日 （周三）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T-6日

2012年 3 月 1 日 （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T-5日

2012年 3 月 2 日 （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T-4日

2012年 3 月 5 日 （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T-3日

2012年 3 月 6 日 （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15: 00）

T-2日

2012年 3 月 7 日 （周三）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日

2012年 3 月 8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2年 3 月 9 日 （周五）

网下发行缴款日（9: 30-15: 00；有效到账时间 15: 00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11: 30, 13: 00-15: 00）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T＋1 日

2012 年 3 月 12 日 （周一）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 日

2012 年 3 月 13 日 （周二）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资金解冻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3 日

2012 年 3 月 14 日 （周三）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

、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国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1、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3 月 1 日（T-6 日）至 2012 年 3 月 5 日

（T-4 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址

2012年 3 月 1 日

（T-6 日，周四）

9: 30-11: 30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二楼宴会厅 B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28 号

2012年 3 月 2 日

（T-5 日，周五）

9: 30-11: 30

上海裕景大饭店 五楼大宴会厅 I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35 号

2012年 3 月 5 日

（T-4 日，周一）

9: 30-11: 30

威斯汀酒店 二楼聚宝厅 II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咨询联

系电话：021－68826806、68826099、68826010、68826015。

2、初步询价安排

（1）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

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2012 年 3 月 1 日 （T-6 日） 至 2012 年 3 月 6 日（T-3

日）每日 9: 30 至 15: 00。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3）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申购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每个

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 每档申购

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购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 均为 80 万股，即每个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80 万股的整数倍，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 400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的申

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 （Q1+Q2+Q3≤400 万股），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 则若

P>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为Q1；若 P2≥P>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Q1+Q2；若 P3≥P，则

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Q1+Q2+Q3。

（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5）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 年

3 月 6 日（T-3 日）12: 00�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

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400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80 万

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80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数量的部分。

（6）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购数量的，

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7）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

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

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三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1、发行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创艺路 65 号厂房 1-4 层

法定代表人：邢其彬

联系电话：0755-29646311

传 真：0755-29646312

联 系 人：殷敬煌

2、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 云

住 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电 话：021－68826806、68826099、68826010、68826015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240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 .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 .cns 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 .

s ecu times .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 .ccs tock.cn）和本公司网站（www .jfled.

com.cn），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2, 046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

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

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2012 年 03 月 09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

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创艺路 65 号厂房 1-4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9646311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邮编：

201204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21-68826015、68826010

发行人

：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8

日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 �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配股简称

：

北车配股

；

配股代码

：

７６０２９９

；

配股价格

：

３．４２

元

／

股

。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

３

、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

Ｔ＋６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

Ｔ＋７

日

）

公告配股结果

，

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

４

、

本次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配股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相关

内容

。

５

、

本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６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中国北车

”）

配股方案已经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８４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

Ａ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收市后中国

北车股本总数

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按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

股票总数量

２

，

０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２

，

５５７

，

６６０

，

８００

股

，

可配售

６３９

，

４１５

，

２００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

５

，

７４２

，

３３９

，

２００

股

，

可配售

１

，

４３５

，

５８４

，

８００

股

。

本次配股募集

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４

、

配股价格

：

３．４２

元

／

股

。

５

、

发行对象

（

１

）

网上发售对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国北车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

２

）

网下发售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指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Ｔ

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中国北车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６

、

发行方式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

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

。

网上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网下发行由联席主承销

商负责组织实施

。

７

、

承销方式

：

代销

。

８

、

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承诺

：

中国北车控股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作出承诺

，

承诺按其所持公司股票的股

份比例

，

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股票

。

９

、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以及网上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至

３

月

２

日

（Ｔ＋１

日

－Ｔ＋５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

网上

、

网下配股

截止于

Ｔ＋５

日

１５：００）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Ｔ＋６

日

）

网下验资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Ｔ＋７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配股，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

、

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

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２

、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

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

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向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中划付认购资

金

，

同时传真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需

）、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在联席主承

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３

、

认购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认购本次配股

，

可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

、

营业部现

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办 理 配 股 缴 款 手 续

。

配 股 代 码

“

７６０２９９

”，

配股简称

“

北车配股

”，

配股价

３．４２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

有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０．２５

），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

交易系统查看

“

北车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配股

，

填写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配股价

格为

３．４２

元

／

股

。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

０．２５

），

可认购数量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

账户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０００５９５０７００８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国贸支行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

１０５１０００１０１２３

联系人

：

王小飞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

，

同时向联

席主承销商传真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

》

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

卡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如需

）、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传真号

码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５６２

。

请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

敬请网下配股对象注意

资金划转过程的在途时间

。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

三

、

发行人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楼

联 系 人

：

谢纪龙

电 话

：

０１０－５１８９ ７２９０

传 真

：

０１０－５２６０ ８３８０

２

、

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 系 人

：

陈镔

、

王雯

、

马欢

、

赵媛

、

李鑫

、

崔灿

、

姜雪涛

、

牛念宗

、

王火

电 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３

、

联席主承销商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

１５

层

联 系 人

：

李宏贵

、

相文燕

、

陈茵

、

尚游

、

李克非

、

程前

、

王宇飞

、

栾依峥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特此公告

。

发行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